武昌首义学院
院教〔2020〕61号


关于做好2021届专科学生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
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是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，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、把好出口关的重要环节。为确保2021届专科毕业生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进度和毕业设计/论文质量，根据《武昌首义学院专科学生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管理办法》（院教〔2018〕46号，以下简称“专科管理办法”）等规范性文件，现将2021届专科毕业生毕业设计/论文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认真做好毕业设计/论文前期准备工作
专科毕业生毕业设计/论文形式主要分为毕业论文、毕业设计、创新成果、顶岗实习报告和调查报告等五类，根据各专科专业的特点，指导教师向学生下达的毕业设计/论文任务书，应做到课题目标明确，课题内容及要求具体可行，工作进度安排合理。指导教师应引导学生广泛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，撰写开题报告，严格要求学生对专业文献的引用，确保开题报告中“主要参考文献综述”撰写质量。

二、进度总体安排

毕业设计/论文主要工作集中安排在2020-2021学年度第2学期内进行，各学院可根据本单位工作的统筹安排，适当提前开展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的启动和任务布置工作，但每个阶段的时间节点应在学校统一安排的时间范围内。

1.前期准备工作：2020-2021-2学期第5周结束前（2021年4月3日前），完成选题、确定学生的指导教师等前期准备工作。

2.开题：2020-2021-2学期第6周结束前（2021年4月10日前），指导教师向学生下达毕业设计/论文任务书，毕业生应积极与指导教师联系，完成开题阶段开题报告的撰写、开题答辩任务。

3.中期：2020-2021-2学期第10周结束前（2021年5月8日前），学生根据拟定的课题查阅文献，拟定实施方案，开展理论分析、方案设计、工艺设计、实验测试、社会调查与分析等研究工作；学院在此阶段组织中期检查。

4.答辩与成绩评定：2020-2021-2学期第15周结束前（2021年6月12日前），完成毕业设计/论文答辩资格审查，并组织开展设计/论文答辩及成绩评定工作。

5.后期工作：2020-2021-2学期第17周结束前（2020年6月26日前），各学院进行文档整理，归档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1.严格按照文件要求进行指导教师的选派工作。每位教师指导毕业设计/论文的学生人数为：艺术建筑类不得超过8-10人，其他专业一般不超过10-12人。 指导教师根据“一人一

题”选题要求提出毕业设计/论文课题，课题内容不得重复。

2.在毕业设计/论文进行过程中，指导教师每周至少与所指导学生进行两次指导，检查学生毕业设计/论文的进展情况。

3.学校鼓励各专科专业以多种形式开展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，“专科管理办法”中例举了毕业论文、毕业设计、创新成果、顶岗实习报告和调查报告等五种形式，各专业可以结合本专业实际开展。以顶岗实习形式开展毕业设计工作的，学生应自觉遵守实习单位规章制度和纪律，保证人身及财产安全。

各学院应在认真总结往届毕业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认真做好2021届专科毕业设计/论文的落实工作，妥善处理学生就业与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的关系。参照学校专科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总体进度安排和各专业的《毕业设计/论文教学大纲》，制订本单位的专科毕业设计/论文具体工作进度安排表，2021年3月5日前报教务处实践与质量管理科备案（联系人：陈天宇，联系电话：8842618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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